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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之某一文件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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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貿 易 及 發 展 理 事 會 報 吿 書 ％

經濟 f i 社 會 理 事 會 在 第 四 + 九 屆 會 第 二 期 會 議 中 據 有 1

聯 合 國 貿 易 及 發 展 會 議 （貿 發 會 議 ）貿易买發展理事會自一九  

六九年九 月二  + 四 日 至 一 九 七 0 年 + 月 + 三 日 期 間 （A/8015， 

第 豈 、第 1C、及 第 春 編 ） g 的 報 吿 書 。

貿 發 會 議 秘 書 長 的 代 表 提 出 報 吿 書 的 第 一 編 及 第 二 編 ， 

並 請 理 事 會 注 意 貿 發 理 事 會 在 第 九 屆 第 三 期 會 議 及 第 + 屆會第 

一 斯 會 議 中 的 最 重 耍 工 作 。 他特別提到表明貿發會議對第二  

個 聯 合 國 發 展 + 年 所 作 貢 獻 的 各 項 決 定 ，以及涉及 有利 於發展  

最 差 之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特 別 措 施 ，訂 價 政 策 及 放 寬 貿 易 、枝術轉 

讓 、不 同 經 濟 及 社 會 制 度 國 家 間 的 貿 易 關 係 ，國際貨带問題及 

補 充 壽 資 的 那 些 決 定 。 貿發理事會業已備悉爲列入貿發會議第 

三 屆 會 臨 時 議 程 草 案 而 編 製 的 實 體 項 目 說 明 表 ，並已向大會建 

議 貿 發 會 議 第 三 屆 會 應 於 一 九 七 二 年 四 月 至 五 月 間 召 開 。

炎 大 會 第 二 + 五 屆 會 議 程 項 目 三 + 七題爲聯合國貿易及發展  

會 議 ：貿 易 及 發 展 理 事 會 報 吿 書 " 。

1 E/SE. 1723 N 1724 o

g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 二 + 五 屆 會 ，補 編 第 + 五 號 ，由秘書長 

具 備 節 略 ，遞 送 理 事 會 （E/4926 and Add. 1 及 2 ) 。



^  貿 發 會 議 秘 書 長 會 提 出 貿 發 理 事 會 於 一 九 七 o 年+ 月 

+  二 日 至 + 三 日 擧 行 的 第 四 特 別 屆 會 報 吿 書 第 三 編 。 他通知 

經 社 理 事 會 ：貿發 理 事會 已 經通過 了特 設優惠 問題 委員 會的定  

本 報 告 書 ，該報 吿書中載有特設委 員會 關於旨 在達 成聯 合國貿  

發會議第二屆會決議案二  +  — （二 ）所 訂 目 標 ，而建立的可資 

共 同 接 受 的 一 般 性 的 非 互 惠 、非破福優惠制度所獲得的一致結  

論 。 3 他-强 調 一 般 性 優 惠 制 度 在 貿 易 放 寬 此 一 方 向 中 ，構成

一 個 重 耍 的 步 驟 ，並 就 這 一 點 促 睛 注 意 ，倘現有的保護主義傾  

向 成 爲 事 實 ，貿 發 會 議 及 關 稅 及 貿 易 總 協 定 （總 協 定 ） ，爲上 

述 目 標 所 作 努 力 將 耍 受 到 的 嚴 重 威 脅 。 優惠制度亦可說是對  

於 爲 擴 大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輸 出 ，而在 i d 發展國家的市場提供均等  

機 會 的 需 耍 的 實 際 確 認 ，又可說是與前此控制國際貿易的傳統  

槪 念 及 规 則 的 大 膽 分 離 ，以 期對 於存 在於國 際社 會中 的經濟 發  

展 水 準 的 多 様 性 ，可 以 充 分 地 計 及 。 他 解 釋 說 ，已協議的辦 

法 ，包 括 涉 及 指 向 共 同 目 標 的 比 較 努 力 的 各 種 方 案 ；對於這些 

辦 法 的 進 一 步 改 善 ，將依照貿發會議決議案二  +  — （二 ）的目 

標 ，機 動 進 行 。 預 期 此 類 方 案 將 於 一 九 七 一 年 儘 早 予 以 實 施 。 

所達 成的 協議乃 是已 發展國 家與 發展 中 國家 以 團結 合 作精 神 所  

作 的 諧 和 努 力 的 結 果 ，而 且 是 因 經 濟 合 作 發 展 組 織 （經 合 發 ） 

的 合 作 而 達 成 ，該 組 織 在 這 方 面 擔 當 了 最 積 極 的 角 色 。

他 强 調一 般優惠 制度的 目的 之一是 應當 對所有 發展 中  

國 家 ，包 括 其 中 發 展 最 差 的 國 家 在 內 ，提 供 平 衡 的 利 惠 ，並就

 ̂ 聯 合 國 貿 易 及 發 展 會 議 議 事 錄 ，第 二 屆 會 ，第 一 卷 ，報吿 

書 及 附 件 C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出 售 品 編 號 ：E. 68. 11. D. 1 4 ) , 

附 件 晝 。



這 一 點 提 到 ：聯 合 國 工 業 發 展 組 織 反 貿 發 會 議 / 總協定國際貿 

易 中 心 在 協 助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工 業 化 及 促 進 出 口 的 努 力 方 面 ，將 

成 爲 主 耍 的 機 構 。 他 曾 提 到 筒 有 若 干 待 決 的 間 題 —— 主耍的 

是 在 貿 發 會 議 內 的 有 關 機 關 ，負 青 執 行 I I 於機構安挑議定結論  

部 分 中 所 訂 的 職 務 間 題 ，以 及 反 方 向 優 惠 間 題 一 需耍貿發會 

議 各 會 員 國 繼 續 努 力 及 諮 商 。 他進一步强調本組織應當繼續  

努 力 ，達 成 包 括 在 其 職 權 範 圍 內 關 於 其 他 事 項 的 實 際 措 施 的 類  

似 協 定 。 此 類 協 定 ，猶 如 關 税 優 惠 一 樣 ，乃是第二個聯合國 

發 展 + 年 所 需 的 國 際 發 展 策 略 的 重 耍 因 素 。

^  貿 發 理 事 會 主席 在 一項 介 紹詞 中 提到 優 惠協 定 是貿 發

會 議 的 一 個 重 大 成 就 。 它 使 國 際 經 濟 合 作 增 添 了 一 新 局 面 ， 

也 是 自 貿 發 會 議 第 一 屆 會 以 来 ’在形成有利於發展中國家的新  

貿 易 型 態 方 面 所 作 的 持 續 努 力 的 結 果 。 一般優惠制度中包含  

了 討 論 已 义 的 實 用 公 式 ，此項公式乃經由貿發會議內各會員國  

所 作 的 諮 商 及 審 議 而 産 生 。 關 於 此 點 ，貿發理事會主席讚揚  

所 有 參 加 已 獲 協 議 的 優 惠 辦 法 壽 備 工 作 的 人 員 ，以及貿發會議 

與 經 合 發 之 間 所 具 有 的 合 作 精 神 。 他認爲此項協定是實施國  

際 發 展 策 略 中 所 擬 議 的 政 策 措 施 的 第 一 步 。

若 干 代 表 團 對 於 貿 發 理 事 會 報 吿 書 提 出 意 見 。 有人 

說 報 吿 書 在 審 議 貿 發 會 議 職 權 範 圍 內 的 重 大 事 項 方 面 ，象徵着 

重 大 的 進 步 。 又 有 人 提 到 貿 發 會 議 對 於 第 二 個 聯 合 國 發 展 +  

年 所 需 的 國 際 發 展 策 略 的 貢 獻 ，因爲其中包括一個在貿易及援  

助 方 面 的 政 府 間 行 動 的 遠 大 方 案 。 有幾個代表團對於理事會  

關 於 優 惠 制 度 所 達 成 的 協 定 麦 示 满 意 ，它們認爲此項協定構成  

國 際 經 濟 關 係 史 上 的 界 標 。 有人 弾調新 的優惠辦法乃是一個



長 期 過 程 的 終 極 目 標 ，並應證明是使發展中國家增加出口收益  

的 一 個 有 效 方 法 。 若干代表團認爲理事會所協議的辦法未能  

满 足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斯 望 。 也有 人提到 發展 最差的發展中國家  

的 特 別 需 耍 。 有 人 强 調 應 當 依 照 貿 發 會 議 決 議 案 二 + — （二） 

中 所 訂 目 標 ，對 一 般 優 惠 制 度 作 進 一 步 的 改 善 。

^  在討 論 中 亦 有 人 提 到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七 + 四 （+ ) ，設

立 技 術 轉 讓 政 府 間 小 組 間 題 。 若 干 代 表 團 說 ，該決議案承認 

有 向 所 有 國 家 ，尤其向發 展中 國家作 適當 的技 術轉讓 的迫 切需  

耍 ，又 說 ，貿 發 會 議 在 其 青 權 範 圍 內 對 於 辨 識 障 碍 ，建議克服 

這 些 障 碍 的 方 法 以 及 使 發 展 中 國 家 容 易 接 近 現 代 技 術 ，均負有 

特 定 的 任 務 。 理 事 會 的 決 定 將 可 彌 補 這 方 面 現 有 的 制 度 缺 隙 。 

另 有 若 干 代 表 團 雖 然 承 認 貿 發 會 議 在 技 術 轉 譲 方 面 的 貴 任 ，但 

强 調 貿 發 會 議 在 此一 部 門的 工 作必 須 與其 他 有關 機 關的 工 作密  

切 協 調 。

八'  經濟 f i 社 會 理 事 會 於 討 論 結 束 後 ，以決議案一五五七

( 四 + 九 ）將 貿 易 及 發 展 理 事 會 常 年 報 吿 書 遞 送 大 會 ，並請大 

會 注 意 各 國 在 經 濟 f i 社 會 理事 會第 一 七二 三 次及 第 一七 二 四次  

會 議 中 就 此 題 目 所 提 出 的 評 論 及 意 見 。



第二章 

金融問題

A . 國際貨幣基金會報吿書

々 理 事 會 第 四 + 九屆會第二期會議審議了  4 國際賞带基 

金 會 （基 金 會 ）一 九 七 0 年 四 月 三 + 日 屆 終 會 計 年 度 報 吿 書 。5 

基 金 會 總 經 理 於 提 出 該 報 吿 書 時 稱 ，過去的一個會計年度在國  

際 貨 幣 方 面 乃 變 故 特 別 繁 多 的 一 年 。 在 積 極 的 方 面 ，國際牧 

支 的 調 整 已 略 有 進 度 ，因若干歐洲國家的對外狀況及展望顧示  

顧 著 的 改 善 ，因 而 促 成 金 融 市 場 上 的 一 個 平 靜 時 期 。 他 方 面 ， 

工 業 國 家 通 貨 膨 腹 的 壓 力 依 然 强 大 而 廣 泛 ，美國收支差額上的 

赤 字 繼 續 造 成 ■ 際 收 支 方 面 的 不 穩 定 。

一  o ' 就 基 金 會 的 工 作 而 言 ，遍去一會計年度中的重大事  

件 是 特 別 提 款 權 的 第 一 次 分 配 和 所 達 致 的 關 於 大 幅 增 加 比 額 的  

協 議 。 特 別 提 款 權 被 完 全 接 受 爲 一 項 有 效 的 準 備 資 産 ，從此 

國際 流 動 性 卽 可 經 由 ■ 際 協 商與 決 定的 合 理過 程 而達 致 適當 的  

增 長 。 這 應 有 助 於 較 爲 順 利 地 完 成 調 整 過 程 ，'並帮助改善發 

展 協 助 的 數 量 及 條 件 。 在 一 九 七 0 年 年 會 中 ，基金會理事建 

議 由 基 金 會 研 究 變 更 特 別 提 款 權 設 施 ，包括諸如特別提款權的  

發行 與經 濟 發展 資 金 的 提 供 之 間 建 立 某 種 聯 聲 時 所 將 涉 及 的 更

4： ■ 際 貨 幣 基 金 會 ，一 九 七 0 年 四 月 三 + B 屆終會計年度報 

告 書 （華 盛 頓 ） 。 理 事 會 中 有 該 報 吿 書 提 耍 ，其編號爲 

E/4928 0

5 E / S R  1728 ， 1729 。



改 。 這 個 問 題 將 列 入 基 金 會 的 工 作 方 案 ，由執行幹事在最近 

的 將 来 加 以 審 議 。 關 於 此 事 ，基金會注意到第二個聯合國發  

展 + 年 國 際 發 展 策 略 C 大 會 決 議 案 二 六 二 六 （二 + 五 ））第五 

+ 二 段 的 措 詞 ，以 及 各 方 對 於 該 段 的 意 見 及 保 留 。 5

一 -  執 行 幹 事 慎 重 考 盧 了 應 率 在 國 際 收 支 調 整 中 的 作 用 ， 

並 撰 擬 一 項 報 吿 書 ，提交 一九 七 0 年 年 會 ; 在該報吿書內他們  

麦 示 深 信 平 價 制 度 基 本 原 則 是 正 確 的 ，應 予 保 持 並 加 强 ，此項 

意 見 獲 得 各 理 事 的 贊 同 。 **

一 二 、 豐 於 各 方 對 於 國 際 發 展 策 略 的 檢 討 評 估 程 序 的 重 視 ， 

總 經 理 促 請 注 意 幾 近 二 + 年以来基金會每年與其會員國擧行的  

協 商 。 協 商 的 最 初 目 的 在 審 查 逐 漸 取 消 限 制 性 慣 例 的 範 圍 。 

但 這 種 協 商 如 果 耍 有 意 義 ，就必須衡酌整個收支差額狀況及前  

途 。 這 又 需 耍 計 及 未 來 國 際經 濟 發 展 ，就該國的經濟情況及  

政 策 作 一 分 析 。 這 種 綜 合 檢 討 有 若 干 用 處 ：它使基金會能採 

取 迅 速 行 動 ，以 應 付 應 率 或 慣 例 實 務 方 面 的 擬 議 變 更 ，或應付 

關 於 利 用 其 資 源 的 請 求 ；它也帮助基金會驚訂或改訂其一般政  

策 。 抑 尤 有 進 者 ’這種 檢 討使 會 員國有 機會 獲悉基 金會 對於  

它 們 的 經 濟 政 策 的 意 見 以 及 其 他 國 家 的 發 展 情 況 及 政 策 。 協 

商的主 耍重 點在實 現政 府自己 的 經 濟及 社 會目 標 時如 何 維持 或  

達 致 有 關 國 家 經 濟 中 的 金 融 平 衡 問 題 。 此種協商會多次助成  

金 融 方 案 的 靈 訂 ，成 爲 準備 辦法 或 基金會 資源 其他 用途的 根據 °

一 ^  此種協商方式原於一九五二年對依據協定第 + 四條在 

經 常 國 際 牧 支 上 施 加 限 制 的 國 家 開 始 採 用 ，嗣因豐於協商的利  

益 > 於 一 九 六 0 化 經 志 願 協 議 推 廣 適 用 於 第 八 條 國 家 ，卽維持 

其貨 带 的可兌 換性 並大體 避免 對經 常 收支 及 移轉 加 以限 制 的國  

家 。 這 種 推 廣 大 大 增 進 了 協 商 的 效 用 ，因 第 A 條國家包括主

參閱  A/8124/Add. 1



耍 工 業 國 ，其 經 濟 及 金 融 政 策 對 世 界 所 有 國 家 的 生 產 、就業及 

牧 支 差 額 均 有 相 當 大 的 影 響 。 欲 使 收 支 制 度 順 利 發 揮 功 能 ， 

則 各 國 政 策 必 須 有 適 當 的 協 調 ，每一國 家並須因此接受集體貴  

任 °

引 起 基 金 會 重 大 關 切 的 另一 個 問題 是 牽制 性 援助 的  

慣 例 ，它 使 資 源 的 分 配 錯 亂 ，輸 人 遭 受 差 別 待 遇 ，並使外援的 

實 際 貢 獻 減 少 。 因 此 ，最 近在 東 京擧 行 的經 合 發發 展 協助 委  

員 會 高 階 層 會 議 中 ，大多數捐贈國都支持非牽制性的雙邊及多  

邊 援 助 原 則 ，這 種 態 度 殊 堪 欣 慰 。 甚望今後在此方面會獲致  

更 快 速 的 進 展 。

一 ^  基 金 會 並 對 外 債 處 理 問 題 益 加 注 意 ，因確保短期及 

中 期 外 國 信 貸 不 致 超 越 借 款 國 償 債 能 力 ，實 甚 重 耍 。 近年來 

有 些 國 家 累 積 了 過 多 的 外 債 ，所造成的償債負担使其牧支差額  

狀 況 大 爲 複 雜 。 因此 基 金會盖 加致 力於 協助各 該國 當局簾 訂  

適 當 制 度 舆 方 法 ，以 處 理 其 外 債 。 基 金 會 並 曾 採 取 步 驟 ，對 

某 些 會 員 國 提 供 特 種 財 政 協 助 ，這些國家的收支狀況 因出 口收  

入 暫 時 不 足 或 常 平 倉 儲 的 資 金 融 通 而 受 到 不 利 影 響 。

— 力 若 干 發 展 中 國 家 在 基 金 會 中 及 其 他 場 合 促 請 注 意 工  

業 國 家 就 特 定 商 品 所 採 取 的 某 些 行 動 ，其影響是削弱發展中國  

家 賺 取 出 口 收 益 的 能 力 。 基 金 會 關 切 商 品 問 題 ，因爲它的基 

本 職 務 是 協 助 會 員 國 處 理 收 支 差 額 問 題 ，而收支差額可受商品 

貿 易 慣 例 的 影 響 。 再 者 ，這些慣例又會引起必須使用補償性  

資 金 融 通 設 施 或 影 響 常 平 倉 儲 計 劃 的 情 形 。 因 此 ，基 金 會 XC 

就 商 品 問 題 及 政 策 的 國 際 方 面 間 題 從 事 詳 細 的 檢 討 。 這方面 

的 任 何積 極 行動應 加 强 發展中 國家 從最近 貿發 會議關 於一 般優



惠 制 度 的 協 議 7 中 所 得 利 益 。

一 總 經 理 在 結 論 中 强 調 基 金 會 很 關 切 各 工 業 國 內 廣 泛  

的 通 貨 膨 腺 壓 力 9 因 這 種 壓 力 對 世 界 經 濟 有 不 利 影 響 ，而且最 

後 受 害 最 大 的 必 然 是 弱 國 。 因 此 ，遏 止 通 貴 膨 腺 乃 當 務 之 急 ， 

這 需 耍 世 界 各 國 的 一 致 努 力 。

在隨後 的討 論中 發 言的 各 國代 麦 對於 過 去一 年 內基  

金 會 的 成 就 及 其 今 後 行 動 方 案 向 總 經 理 祝 貧 。 發展中國家代  

麦 强 ■ 必 須 在 特 別 提 款 權 的 分 配 與 額 外 發 展 資 金 的 供 應 間 建 立  

連 繁 ，並說 ë 們 欣 悉 基 金 會 執 行 幹 事 擬 在 最 近 的 將 来 ，考慮這 

個 問 題 。 一 個 已 發 展 國 家 代 表 說 ，他贊成在特別提款權與發  

展 資 金 供 應 間 建 立 某 種 連 蒙 ，但同時他認爲允宜確立特別提款  

權 的 可 靠 性 ，使 它 成 爲 一 種 眞 正 可 信 M 的 準 備 資 產 。

一 々 另 一 已 發 展 國 家 代 表 說 ，特別提款權的多寡不應舰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資 本 需 耍 而 定 。 在此種權利與發展資金供應間  

建 立 連 聲 僅 足 以 加 劇 通 貨 膨 服 ；尤 有 進 者 ，這種連繁會給予若  

干 國 家 一 種 避 免 增 加 其 發 展 協 助 的 藉 口 ，而此項協助應由實質 

資 源 所 構 成 ，爲 其 國 民 生 產 毛 額 的 一 個 百 分 比 。 但這不意味 

着 他 的國 家 反對 某 些已 發 展 國 家 利 用 特 別 提 款 權 成 立 特 別 發 展  

協 助 方 案 或 增 加 其 對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協 助 。

二 g  至 於 瞧 率 在 國 際 收 支 調 整 中 的 作 用 問 題 ，一位代麦 

强 調 必 須 在 現 行 貨 带 制 度 範 禱 內 改 善 管 理 ，謀 求 解 決 辦 法 。 

遺 有 一 項 意 見 ：是 引 入 另 一 個 不 確 定 因 素 殊 屬 不 智 ，徒將增多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問 題 而 已 。

二 據 一 位 代 麦 的 意 見 ，基金會應定期檢討決定比額的  

公 式和 經由常 平倉儲計劃資金的融 .通提 供 特 別 財 政 協 助 的 辦 法 。

^ 參 閱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  + 五 屆 會 ，補 編 第 + 五 號 。



另 一 位 代 表 對 於 基 金 會 關 切 牽 制 性 援 助 的 慣 例 所 引 起 的 問 題 ， 

表 示 讚 許 。

二二、 基 金 會 總 經理 於 答覆 各 方在 辯 論中 所 麦示 的 意見 時  

很 满 意 地 注 意 到 那 些 發 言 的 代 麦 沒 有 批 評 基 金 會 的 工 作 ，而僅 

僅 動 基 金 會 未 能 做 更 多 的 尊 表 示 遺 憾 。 各方在辯論中所麦示  

的 意 見 及 建 議 —— 其 中 許 多 項 業 經 基 金 會 各 理 事 於 一 九 七 0 年 

年 會 中 提 出 —— 當由 執 行幹 事於 審查 基金會 今後 年度行 勤方 案  

時 予 以 計 及 。

二 '  理 事 會 於 決 議 案 一 五 六 0 ( 四 + 九 ）中備悉國際货 

幣 基 金 會 報 告 書 ，並 表 示 讚 佩 。

B 。國際銀行體系各機關報吿書

二 理 事 會 在 其 第 四 + 九 屆 會 第 二 期 會 議 中 審 議 8 

七 0 年 六 月 三 + 日 屆 終 會 計 年 度 國 際 復 興 建 設 銀 行 （國際 

及 國 際 發 展 協 會 （發 展 協 會 ）常年報吿書以及國際銀公司  

公 司 ）報 告 書 。 g

一九 

銀行) 

C 銀

他願二 5  國 際銀 行 體系 各 機關 總裁提 出各 報吿 書時 稱  

意 專 談 雨 個 主 ® 問 題 ：體系 各機關 在上 一會計年度及五年方案  

所及 期間 內 的業 務 以及 體 系 各 機 關 舆 聯 合 國 體 系 其 他 各 機 關 的

8 E/SR 1730 ， 1731 °

■ 際 復 興 建 設 銀 行 及 國 際 發 展 協 會 ，常 報 吿 書 ，一九七 

0 运 （華盛 頓 ） ；國 際 銀 公 司 常 年 報 告 書 ，一 九 七 0 年(華 

盛 頓 ） 。 報 吿 書 摘 耍 經 編 爲 义 件 E / 4 9 2 ?提 送 理 事 會 。



關 係 。 就 第 一 個 問 題 言 ，他指出體系各機關在所審議會計年  

度 內 的 新 放 款 、信用及投資總計爲二  + 三 億 美 元 ，而上一會計 

年 度 則 爲 + 九 億 美 元 。 雖 然 由 於 體 系 各 機 關 業 務 的 擴 充 ——  

尤 其 是 受 到 通 貨 膨 服 的 影 響 一 而 使 行 政 費 用 墙 加 ，但國際銀 

行 在 該 會 計 年 度 終 了 時 的 淨 收 入 計 有 二 億 一 千 三 百 萬 美 元 。 

此 項 淨 收 入 中 大約 半 數保 留 在國 際 銀行 內充 供 今後 特 許貸 借 之  

用 ，所 餘 一 億 美 元 已 轉 交 發 展 協 會 。

二 1  可 是 ，，單 純 的 貸 款 一 卽 使 爲 數 甚 躯 —— 不是國際 

銀 行 目 的 所 在 。 國際銀 行的目的乃是協助發展中國家依照其  

本 身 的 願 望 儘 量迅速有 效 求 取 進 步 。 過 去 五 年 來 ，國際銀行 

的 重 點 已 有 具 體 轉 變 ，以 便 更 能 適 合 那 些 願 望 的 耍 求 。 例 如 ， 

國 際 銀 行 業 已 擴 大 其 業 務 的 地 域 範 圍 ，大大地擴充其對敎育計  

劃 的 資 金 供 應 ，發 動 人 口 計 劃 方 面 的 工 作 ，擴增其農業部門的  

工 作 。 由 於 切 合 實 際 需 耍 的 資 金 供 應 辦 法 ，受益者現在較已  

往 更 多 ，而 且 國 際 銀 行 正 在 超 出 經 濟 增 長 的 範 圍 ，朝向更廣泛 

的 發 展 觀 念 前 進 。

二 國 際 銀 行 體 系 各 機 關 除 擴 充 其 貸 款 活 動 外 還 將 其 財  

政 基 礎 增 廣 。 在 過 去 兩 個 會 計 年 度 內 國 際 銀 行 以 在 四 + 五個 

國 家 出 售 債 券 及 票 據 的 方 式 « 款 幾 達 二  + 億 美 元 之 多 。 + 八 

個 向 發 展 協 會 捐 助 大部 份 資源 的 國家 業 已同 意 經過 必 耍的 國 會  

行 動 ，作 第 三 度 資 源 充 實 ，自一九七一年七月一日起每年向發  

展 協 會 捐 助 八 億 美 元 ，爲 期 三 Æ ，這 是 兩 倍 於 以 前 計 劃 的 數 額 。 

三 個 國 家 —— 爱 爾 蘭 、西 班 牙 反 南 斯 拉 夫 • 已 參 加 爲 第 三 度  

資 源 充 實 的 捐 助 國 。



二八' 總 裁 然 後 促 請 沖 意 國 際 銀 行 的 五 項 新 發 展 ：新設一

個 司 從 事 審 核 城 市 發 展 計 劃 ；增 加 農 業 發 展 方 面 的 活 動 ；設置 

一 個 小 單 位 》儘 可 能 預 測 擬 « 供 資 金 的 各 項 發 展 計 劃 在 環 境 方  

面 所 産 生 的 後 果 在 執 行 幹 事 會 內 重 新 鄭 重 討 論 有 關 設 立 國 際  

投 資 保 險 機 關 事 宜 ；計 劃 擴 大 國 際 銀 行 經 濟 發 展 研 究 所 ，使其 

能 在 一 九 七 六 年 所 設 課 程 及 畢 業 研 究 員 人 敷 雨 倍 於 一 九 六 九 年 。

二 A  論 到 他 陳 述 中 的 第 二 個 主 題 卽 國 際 銀 行 體 系 各 機 關
10

與 聯 合 ■ 體 系 其 餘 各 機 關 關 係 時 ，總裁稱已對皮爾邁委員會  

關 於 體 系 各 機 關 的 各 項 建 議 採 取 行 動 。 不 過 ，該委員會所提 

各 項 最 重 耍 建 議 的 對 象 並 不 是 體 系 各 機 關 ，而是發展政策太身 

的 較 廣 泛 的 問 題 。 該委員 會建 議應由國際銀行召開國際會議  

來 討 論 那 些 間 顯 ，可 是 顧 然 國 際 銀 行 不 宜 進 行 此 事 ，因爲聯合 

國 體 系 内 應 負 青 研 究 有 關 各 問 題 者 乃 是 經 濟 S 社 會 理 事 會 。

理 事 會 在 處 理 有 關 第 二 個 發 展 + 年 事 項 時 自 當 切 實 注 意 此 事 , 
國 際 銀 行 對 於 理 事 會 爲 實 施 + 年 國 際 發 展 策 略 （大會決議案二 

六 二 六 （二 + 五 ） ）D 部分內 載有 關檢討 及 評估 各 項原 則 所訂  

任 何 程 序 均 當 充 分 履 行 其 任 務 。

芒 同時 國際銀 行體系 各機 關將注 意三 個主耍 行動 方向  

俾 能 充 分 作 出 貢 獻 ，使 國 際 蘇 展 努 力 更 爲 合 理 更 趨 一 致 。 第 

一 ，體 系 各 機 關 擬 與 其 他 國 際 機 關 尤 其 聯 合 國 秘 書 處 、貨幣基 

金 會 、發 展 方 案 、糧 農 組 織 、文 敎 組 織 、衛 生 組 織 、各疆域發 

展 銀 行 、美洲進步同盟委員會及經合發 之發展 協助 委員 會建立

10 參閱發 S 事 業 中 的 夥 伴 ：國 際 發 展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紐約 

Praeger ，一 九 六 九 年 ） 。



密 切 工 作 關 係 ，俾 各 該 機 關 在 發 展 方 面 的 共 同 努 力 能 相 輔 相 成 ， 

而 無 餅 叠 。

二 一 ' 第 二 ，體系 各機 關擬繼 續實施個別國家經濟特派團  

擴 大 方 案 ，其目 的一 方面在 協 助關 係 國政 府 設計 並 實施 其 本國  

發 展 策 略 ，另 一 方 面 在 帮 助 各 有 關 多 邊 及 雙 邊 援 助 機 關 ，使其 

協 助 業 務 能 配 合 該 策 略 的 需 耍 。 發展方案各常駐代表將與各  

特 派 團 的 工 作 取 得 密 切 聯 聲 ，各特派團的職 員由各 主管 專門 機  

關 專 家 及 國 際 銀 行 體 系 各 機 關 人 員 充 任 。

兰 二 ' 第 三 ，體 系 各 機 關 將 繼 續 其 * 組援助協調團的工作， 

俾 使 各 主 耍 發 展 中 國 家 與 有 意 帮 助 各 該 國 的 發 展 協 助 機 關 經 常  

進 行 諮 商 。 此 種 性 質 的 協 調 團 现 在 大 約 已 有 + 四 # 1 ，但是此 

方 面 還 有 許 多 工 作 待 做 ，遇 有 需 耍 時 並 應 組 設 新 協 調 團 。 例 

如 ，國 際 銀 行 現 IF爲 剛 果 民 主 共 和 國 ，衣索比亞及罪律賓壽組  

新 協 調 團 ，並 傲 復 泰 國 及 奈 及 利 亞 協 調 團 的 工 作 。 國際銀行 

並 願 確 使 現 有 各 協 調 團 更 其 經 常 集 會 以 及 在 國 家 階 層 設 立 或 加  

强 地 方 協 調 機 構 。

結 束 時 ，總 裁 說 他深 信 聯合 國 體系 已 開始 爲 達 成 更  

連 貫 一 致 的 國 際 發 思 努 力 奠 定 基 礎 ，使整個發展社區能夠更切  

實 工 作 ，來 實 施 爲 每 一 發 展 中 國 家 所 訂 合 理 而 現 實 的 發 展 策 略 ， 

藉 此 促 進 第 二 個 發 展 + 年 的 成 功 。

在 以 後討 論 中發 言的 代表 豐於國 際銀 行體系 各機 關  

過 去 一 年 來 的 工 化 成 就 及 其 今 後 的 建 設 性 計 劃 ，特向其總裁慶 

資 。 有 一 位 已 發 展 國 家 代 表 稱 ，雖然主耍資本市場上目前情  

勢 造 成 若 干 不 旺 盛 現 象 ，但是國際銀行體系各機關富有生氣的  

活 動 使 人 有 理 由 對 第 二 個 發 展 + 年 的 成 功 抱 有 希 望 。 該代表 

論 到 發 展 中 國 家 外 債 負 擔 間 題 時 稱 ，過去五年中若干已發展國



家 傾 向 於 着 重 並 不 能 減 輕 此 種 負 擔 的 發 展 協 助 方 式 ，而在某些 

情 形 中 甚 至 短 斯 內 遺 增 加 了 此 種 â 擔 。 他希望體系各機關在  

初 級 產 品 償 格 穩 定 方 面 加 緊 工 作 ；並檢討該體系在解決有關訂  

立 及 施 行 商 品 辦 法 的 財 政 間 題 方 面 可 能 承 擔 的 任 務 。

若 干 代 表 歡 抑 f灰復討論設置國際投資保臉機■的間  

題 ，他 們 認 爲 此 種 機 關 有 助 於 促 進 外 ■ 私 人 投 資 。 有一位代 

麦 稱 讚 ■ 際 銀 行 謀 求 實 施 皮 爾 邁 委 員 會 的 各 項 建 議 ，並促請國 

際銀 行 特 別 注 意 有 關 發 展 中 國 家 所 給 出 口 信 用 再 供 應 資 金 的 建  

議 。 另 一 位 代 麦 颤 請 國 際 銀 行 對 於 補 充 * 資計劃問題再行考 

慮 。

- 力 國 際 銀 行 體 系 各 機 關 總 裁 答 稱 ，所作討論最爲有签  

該 體 系 在 計 劃 今 後 工 作 時 自 當 顧 及 各 方 所 提 出 的 意 見 。 他也 

承 認 發 展 中 國 家 的 外 債 負 擔 不 斷 增 加 ，每年的增長率爲百分之 

+ 五 ，確 是 一 個 緊 急 問 題 。 他對於各方爲設置投資保險機關  

一 事 所 麦 示 的 支 持 深 爲 感 動 ，並 向 理 事 會 保 證 在 未 来 +  二個月 

內 將 在 此 方 面 採 取 正 式 行 動 。

理 事 會 通 過 決 議 案 一 五 六 二 （四 + 九 ） ，備悉國際 

銀 行 體 系 各 機 關 報 吿 書 ，並 表 示 感 謝 。



第三章

麻醉 品委 員會第 二次 特別 屆 會報 吿 書

兰 理 事 會 第 四 + 九 屆 會 第 二 期 會 議 會 審 議 1 1 麻醉品 

委 員 會 依 據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一 五 三 二 〔四 + 九 ）之 規 定 ，於一九 

七 0 年九月二  + 八 日 至 + 月三日在日內冗擧行之第二次特別屆  

會 報 吿 書 。1 2 。

兰 九 、 委 員 會 應 上 述 決 議 案 之 請 ，審議了關於採取整合國  

際 行 動 以 防 止 麻 醉 品 濫 用 情 事 之 各 項 短 期 與 長 期 政 策 性 建 議 。 

委 員 會檢 討 了聯 合 國防 止 麻醉 品 濫 用 情 事 所 採 行 動 之 範 圍 以 及  

防止 麻醉 品 濫用 情 事 與 非 法 産 銷 方 面 所 採 之 各 項 短 期 舆 長 期 措  

施 ，並 通 過 一 項 決 議 案 ，內 中 除 其 他 事 項 外 ，建 議 經 濟 ® 社會 

理 事 會 請 秘 書 長 設 置 一 個 聯 合 國 麻 醉 品 管 制 基 金 。 委員會於 

其 決 議 案 內 認 爲 防 止 麻 醉 品 濫 用 情 事 之 整 合 國 際 行 動 ，其目的 

應 在 經 由 終 止 麻 醉 品 之 非 法 或 自 由 生 産 舆 製 造 ，使用農作物替  

換 或 其 他 方 法 將 麻醉品之 供 應 限 於 合 法 需 耍 ；改進理有主管禁  

絶 麻 醉 品 非 法 販 蓮 各 機 關 之 能 力 ；驚訂經由教育及其他方案以  

防 i 麻 醉 品 濫 用 情 事 之 措 施 ；提供名•種治療並重建吸食麻醉品 

成 癖 者 之 設 施 。

委 員 會 復 認 爲 應 ☆ 卽 採 取 行 動 以 期 ：擴大聯合國各 

麻醉 品 管 制 機 關 秘 書 處 內 的 研 究 設 施 與 新 聞 機 構 以 便 鬼 集 關 於  

麻 醉 品 濫 用 問 題 的 資 料 ，以達向各 國政 府 舆公衆 提供 情報及 編  

製 敎 育 材 料 之 目 的 ；設 計 並 實 施 向 各 國 提 供 技 術 協 助 之 方 案 ， 

其 協 助 方 面 爲 建 立 並 改 進 全 國 麻 醉 品 管 制 行 政 機 關 奧 執 法 機 構 ， 

及 訓 練 人 員 ，包括 在建立 或擴 充 可應 國 家威 匿 域需 耍之 研 究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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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中心方面提供協助在內；提供所需之額外人員以擴大職合國  

各 麻 醉 品 管 制 機 關 秘 書 處 之 能 力 與 業 務 。

委 員 會 決 議 案 建 議 理 事 會 講 秘 書 長 速 採 取 初 步 措  

施 ，設 置 一 賺 合 國 麻 醉 品 管 制 基 金 ，由各國政府及非政府來源  

之 志 願 捐 款 « 充 之 。 決 議 案 i l l秘 書 長 在 與 職 合 國 各 機 關 、各 

專 門 機 關 及 其 他 主 管 國 際 組 織 諮 商 以 後 ，董訂採取長期配合行  

動 以 防 止 麻 醉 品 濫 用 情 事 之 計 劃 ，並將該計劃提交委員會第二  

+ 四 屆 會 。

秘 書 長 代 麦 首 作 陳 述 ，促睛各方支持委員會關於麻  

醉 品 管 制 的 各 項 建 講 。 他 指 出 ，麻醉品濫用情事不但已經蔓  

延到 + 餘 年 前 對 於 此 種 情 事 簡 直 聞 所 未 聞 的 一 些 國 家 奥 地 區 ， 

而 且 目 前 在 一 股 吸 用 藥 力 更 强 藥 品 的 强 大 趨 勢 下 正 在 暮延到數 

年 前 根 本 不 受 此 種 情 事 影 響 的 社 會 階 層 。 此種濫用情事特別 

是 在 靑 年 人 中 ，蔓 É 迅 速 ，且因最近有各式心理旋轉藥物出現  

而 盆 形 複 雜 。 供應 舆 需求乃 是麻 醉品濫 用情 事瀬於 危險 的主  

要 因 素 。

辯 論 期 間 ，所有 各國代表均承認麻醉品濫用問題的  

嚴 重 。 若 干 代 麦 强 調 該 問 題 影 響 所 及 已 普 及 全 球 ，且其對整 

個 社 會 與 所 有 ■ 家 倘 無 近 害 ，必 有 後 患 。 另 一 方 面 ，其他代 

麦 則 認 爲 該 問 題 雖 頗 嚴 重 ，但尚非職合國所面臨的最重耍問題  

因 爲 它 遺 不 是 一 個 眞 正 普 及 全 球 的 問 題 。 因 此 ，危害最迫切 

的 '各國必須在國家階層上採取行動或與其他關係國家共同採取  

行 動 。 各 發 言 代 麦 團 對 供 應 、需求及非法販連等方面的關鍵  

耍 點 ，均 指 出 其 不 同 程 度 的 重 耍 性 。



大多數的 代表 對於各 種特 設基 金的繁 衍不 已在大 體  

上 麦 示 保 留 態 度 ，若干代表 則認 爲 麻醉品 管制 基金應 由發 展方  

案 管 理 。 有 一 位 委 員 說 ，雖然 他可以預斯該基金將來成 爲發  

展 方 案 業 務 的 一 部 份 ，但他 寧願在開始時將其作 爲一個單獨的  

行 政 單 位 而 予 設 置 。

美 利 堅 合 衆 國 代 麦 在 提 釋 巴 西 、，騰 、印度尼西亞、 

挪 威 、烏 拉圭 及 美■ 爲 提案 國的 關於 聯合 國採取 協同 行動以 防  

止麻醉 品濫 用情事 及設 置聯合 國 麻 醉品 吸 食管 制 基金 的 決議 草  

案 （E/L. 1362 ) 時指出該決議草案大體上反映委員會的決議  

案 。 一 如 委 員 會 決 議 案 所 云 ，該決議草案確認需耍董訂並實  

施 一 項 綜 合 計 劃 以 使 在 供 應 、需求與非法販運三個關鍵耍點上  

採 取 國 際 整 合 行 動 以 防 止 各 種 毒 品 一 麻醉品與心理旋轉品雨  

者 一 的 濫 用 情 事 ，並確認在國家與國際階層上採取行動均屬  

必 耍 。

有 許 多 代 表 ，雖然對決議草案的若干方面麦示保留  

態 度 ，但 在 原 則 上 却 支 持 基 金 的 設 置 。 大多數代表預期勞工  

組 織 、文 敎 組 織 、糧農組織及衞生組織在防止及管制麻醉品濫  

用 情 事 方 面 將 起 積 極 的 作 用 。

^  在討論過程中聯合王國代表 提議 修正該 決議 草案正

文 第 三 段 ，主 張 在 " 化 種 基 金 在 開 始 時 " 等 字 樣 與 " 在 尙 未 發  

展 完 善 以 前 由 秘 書 長 管 理 之 " 等 字 樣 之 間 增 添 " 用 以 備 充 委 員  

會 所 核 定 之 各 項 用 達 ，並 " 等 字 樣 。 所 提 修 IE案得到許多發 

言 人 的 支 持 ，嗣 後 並 經 提 案 國 接 受 作 爲 其 決 議 案 的 一 部 份 。

決議案經以二  +  二 票 對 零 通 過 ，棄 權 者 二 。 在決



議 案 （一 五 五 九 （四 + 九 ））中 ，理事 會確認亟需立卽採取行  

動 並 廣 訂 計 劃 由 職 合 國 體 系 內 各 組 織 採 取 長 斯 協 同 行 動 ，同時 

在 供 應 、需求及非法販運三假関鍵要點上處通麻醉品與心理旋

轉 性 物 質 之 濫 用 間 題 並 核 可 委 員 會 決 議 案 ，作爲達成各該目標  

之 基 礎 。 理 事 會 並 請 ■ 秘 書 長 設 置 一 聯 合 國 醉 品 濫 用 管 制 基  

金 ，由 志 願 捐款 * 充 之 ，此種基金將用以充供委員會所核定之  

各 項 用 途 ，並 請 適 當 之 聯 合 國 機 關 、各專 門機 關及其 他主 管國  

際 組 織在 設 計並 執 行有 ■ 濫用 問 題之 各 項短 期 及長 斯 措施 方 面  

提 供 合 作 。 秘 書 長 被 請 就 本 決 !5 之實施情形經由麻醉品委  

員 會 向 理 事 會 第 五 + 二 屆 會 提 具 報 吿 。 最後 

案 連 同 委 員 會 報 告 書 提 交 大 會 第 二  + 五 屆 會 ’

取 進 一 步 行 動 。

，理事會將決議  

供其勘•酌情形採



第四章

聯合國 體系 各組織 工 作 之發 展 及協 調  

A . 方案 及協調事宜委員會第七屆會報 吿書

理 事 會 第 四 + 九 屆 會 第 二 期 會 議 有 方 案 及 協 調

事 宜 委 員 會 一 九 七 0 年 九 月 九 日 至 + 六日擧行之第七屆會報吿
^  14
書 。 。

笠 。、 委 員會 報告書 中說明 第七 屆會 主耍係 研討 如何 爲聯

合 國 建 立 方 案 擬 訂 及 預 算 編 製 辦 法 ，作 爲 採 取 決 定 的 合 理 依 據 。

委 員 會 當 時 有 聯 合 檢 查 組 Bertrand所 編 的 " 聯 合 國 體 系 各 組

織 方 案 擬 訂 及 預 算 " 報 吿 書 一 件 （A/"822 ) ，秘 書 長 節 略 一 件 ，

內 載 他 和 發 展 方 案 總 辦 對 該 報 吿 書 的 評 議 （A/788?及 Add。1 ) ，

以 及 行 政 及 預 算 問 題 諮 詢 委 員 會 的 評 議 （A/8033 ) 。 委員會

於 討 論 過 程 中 有 Mr. Bertrand在 場 ，並 得 秘 書 處 若 干 高 級 職 員 ，

包 括 主 管 經 濟 及 社 會 事 務 副 秘 書 長 及 主 管 行 政 及 管 理 事 務 副 秘

書 長 參 加 ，獲 益 不 少 。

笠 一 '  方 案 及 協 調 事 宜 委 員 會 報 吿 書 對 Bertrand報吿書發

動 此 項 工 作 並 對 秘 書 長 那 種 建 設 性 與 實 用 之 義 的 觀 點 表 示 感 佩 。

它 對行 政 及 預算 問 題諮 詢 委員 會 的評 議 及其 所策 劃 的可 能 行動

方 針 亦 備 極 感 佩 。 委 員 會 對 秘 書 長 報 吿 書 （A /7987及 Add。1)

內 所 計 議 的 關 於 行 動 的 一 般 推 進 方 向 原 則 上 麦 示 贊 成 ，且期待

秘 書 長 擬 向 大 會 第 二 + 五屆 會提 出的較 爲 特定及 詳細 的各項 提

案 。 委 員 會 盼 望 秘 書 長 報 吿 書 將 會 澄 清 委 員 會 所 關 心 的 一 些

問 題 。 委 員 會 大 致 認 爲 朝 着 方 案 預 算 編 製 的 方 向 推 進 是 相 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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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雖 然 委 員 會 各 委 員 對 於 Mr，Bertrand報告書内各項特定提案  

的 支 持 程 度 不 同 ，且 一 般 均 認 爲 必 須 審 慎 行 事 。 委員會曾建 

議 將 其 報 吿 書 連 同 關 於 這 個 問 題 的 討 論 簡 耍 紀 錄 1 5 於大會第 

二 + 五 屆 會 一 併 提 交 第 五 委 員 會 。

武二'  委 員 會 亦 曾 考 慮 一 項 提 議 ，卽任命若干名專題報吿員， 

就聯 合 國 以 及 於 可 行 情 形 下 各 專 門 機 關 所 計 劃 業 已 着 手 的 報 告  

書 及 研 究 工 作 編 製 一 件 調 查 報 吿 ，並 審 議 聯 合 國 各 機 構 在 經 濟 、 

社 會 及 人 權 各 方 面 會 議 的 統 壽 日 程 表 的 間 題 。 委員會已議定 

任 命 印 度 的 Raüjit G u p t;a及 法 蘭 西 的 Bernard Prafr,ue 爲專题報 

吿 員 。 各 專 題 報 告 員 將 就 經 濟 及 社 會 方 面 的 報 吿 書 及 研 究 工  

作 向 委 員 會 第 九 屆 會 提 出 一 項 調 查 報 告 ，又 如 他 們 認 爲 需 要 時 ， 

亦 就 經 濟 、社 會 及 人 權 方 面 的 會 議 日 程 提 具 報 告 。

經 過 簡 短 討 論 後 ，理 事 會 通 過 一 項 決 議 案 （一五五 

八 （四 + 九 ）） ，核准 方案及 協調事 宜委 員會第 七屆 會報 吿 書  

內 載 各 項 建 議 ；決 定 將 該 報 吿 書 ，連 同 委 員 會 討 論 題 爲 ‘聯合

檢 査 組 Mr, M, Bertrand關於聯合國體系各組織方案 擬訂 及預算 報  

告 書 " 的 簡 耍 紀 錄 — 併 提 送 大 會 ，又決定委員會應審議秘  

書 長 就 該 問 題 續 行 提 出 的 報 吿 並 將 其 意 見 向 理 事 會 提 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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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理 事 會 根 據 其 決 議 案 一 五 五 一 （四+ 九 ）於 第 四 +  

九 屆 會 第 二 期 會 議 進 一 步 考 盧 在 日 內 ;5：成 立 資 料 處 理 共 同 系 統 ， 

以 及 將 爲 其 操 作 所 直 接 必 需 之 各 項 事 務 由 紐 約 移 往 該 處 之 議 。 

緣 理 事 會 第 四 + 九 屆 會 曾 在 原 則 上 贊 同 此 議 ，並請秘書長安挑 

將 其 提 送 大 會 之 報 吿 書 ，附 同 行 預 諮 委 會 對 於 該 報 吿 書 之 意 見 9 

及 加 拿 大 審 計 長 之 報 告 書 ，經 由 理 事 會 第 四 + 九屆會第二期會  

議 提 出 。1?

理 事 會 據 有 秘 書 長 會 同 各 專 門 機 關 執 行 首 長 所 擬 本  

組 織 協 調 辦 理 資 料 處 理 工 作 之 辦 法 之 提 議 ( ：E/493：3 ) ，秘書長 

提 送 大 會 第 五 委 員 會 說 明 其 所 擬 辦 法 於 一 九 七 一 化 度 中 所 涉 經  

費 問 題 之 報 吿 書 1® 及 加 拿 大 審 計 長 關 於 聯 合 國 組 織 體 系 內 電  

子 資 料 處 理 問 題 之 報 吿 書 （A/8072)。 此 外 ，行政及預算問題  

諮 詢 委 員 會 主 席 亦 將 該 委 員 會 對 於 秘 書 長 報 吿 書 之 意 見 （A/ 

8008/Md. 2 ) ，送 達 理 事 會 。

笠 主管 行政 及管理 事務 副秘書長關於開端時之發言中  

請 理 事 會 注 意 行 預 諮 委 會 報 吿 書 第 三 + 七 段 ，其中建議大會授  

權 秘 書 長 ，俟 發 展 方 案 及 衛 生 組 織 之 立 法 機 關 採 取 適 當 行 動 後 ， 

着 手 辦 理 其 四 項 建 議 ••（a) 職 合 國 與 衞 生 組 織 及 發 展 方 案 ，以

E/SE, 17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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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此 後 同 意 的 其 他 機 關 ，參加 在日內冗設一單獨的資料處理機  

構 ，名 爲 國 際 電 子 計 算 中 心 ；（b) 職合國與其他機關參加關於  

情 報 系 統 反 有 關 工 作 的 組 織 間 委 員 會 ；（C) 將赚合國電子計算  

中 心 及 其 資 料 庫 現 有 人 員 的 一 部 份 自 紐 約 調 往 日 內 瓦 ，併入計 

算 中 心 ；(d) 派遣聯合國統計 處人 員的一 部份 自紐 約外駐 日內  

瓦 。 此 案 將 由 大 會 第 五 委 昌 會 討 論 ，委員會當然亟需知道理  

事 會 是 否 再 度 確 認 在 原 則 上 贊 同 設 立 ■ 際 電 子 計 算 中 心 ’作爲 

聯 合 國 與 各 專 門 機 關 取 得 協 調 之 一 種 方 式 ，使其能獲得現代電  

子 計 算 方 法 之 利 益 。 他又提請注意行預諸委會建議邀請聯合  

■ 體 系 內 其 他 機 關 認 眞 考 慮 可 否 與 聯 合 國 、發展方案及衛生組  

織 夥 同 合 辦 國 際 計 算 中 心 。 諮 詢 委 員 會 建 議 , 加 共 同 設 備 一  

事 首 應 引 起 日 內 瓦 所 有 各 機 關 ，尤其是表示必須擴充其電子計  

算 機 設 備 之 各 機 關 之 興 趣 。 在 此 方 面 ，行預諮委會贊成加拿  

大 審 計 長 之 結 論 ，認 爲各有 關機 關應參照計算中心可能違供之  

服 務 ，重 新 考 慮 其 增 置 自 備 能 力 之 計 劃 。

^  在 討 論 期 間 ，設立共同資料處理中心之建議頗受歡  

迎 ，認 爲 是 迄 今 圖 謀 機 關 間 協 調 之 最 實 際 方 式 之 開 端 。 同時 

各 方 普 遍 同 意 該 中 心 之 工 作 應 儘 可 能 獲 得 各 機 關 廣 泛 參 加 。

會 中 提 出 許 多 明 確 問 題 。 有一位代表一方面表示支持改善聯  

合 國 體 系 工 作 之 努 力 ，但指出行預諮委會曾聲言此等提議未辣  

理 想 ，其 中 仍 有 若 干 疑 問 。 尤其是發展方案將爲該中心合辦  

者 之 一 ，但 因 阻 離 關 係 ，勢將無法直接利用此 l i f t大 中 植 計 算 機 ， 

而 須 依 靠 郵 件 或 郵 袋 寄 送 資 料 。 職合國資料處理專門人員及  

統 計 處 人 員 之 分 駐 紐 約 與 日 內 1：兩 地 ，亦 有 缺 點 。 他建議對



於 l it等 提 議 ，尤 其 是 該 中 心 之 地 點 ，似 應 更 加 深 刻 研 究 。 另 

代 麦 指 出 紙 有 赚 合 國 、發展方案及衞生組織三個機構確實承  

諾 參 加 此 項 設 備 。 在 此 種 情 形 下 ，似 宜 等 其 他 有 關 專 R 機關 

的 立 法 機 關 採 取 決 定 後 ，始 將 此 等 建 議 提 送 大 會 。 尉於在日 

內 5：及 紐 紛 同 時 設 有 計 算 機 事 務 機 構 之 可 能 缺 點 ，也似宜作進 

一 步 之 考 慮 。 集中辦 理資 料處理 工 作並 不 一定 造 成聯 合 國工  

作 更 佳 之 協 調 ，將 其 列 爲 最 優 先 事 項 實 屬 不 當 。 有人並質問 

發 展 方 案 參 加 此 項 設 備 的 安 排 與 按 照 能 力 研 究 1 9之結論改組  

發 展 方 案 業 務 工 作 之 符 合 程 度 。 同時有人請求說明關於發展  

方 案 與 新 近 宣 怖 設 立 電 子 計 算 機 部 門 之 世 界 銀 行 集 團 之 間 將 行  

訂 立 之 安 挑 。

於 答 覆 所 提 出 之 各 項 問 題 時 ，主管行政及管理事務  

副 秘 書 長 、發展 方 案總 辦 代表 及統 計處主 任對 理事 會說明 秘書  

長深 信日 內冗 設 置之 共 同計 算 機設 備 終將 使 聯合 國 體系 之 資料  

處 理 工 作 獲 得 更 有 效 之 協 調 。 但 此 係 長 期 目 標 。 中心之設 

置僅 是在 機 關 間 階 膚 上 使 資 料 得 有 協 調 及 標 準 化 之 政 策 之 第 一  

步 ，因 此 應 予 儘 速 實 施 。 希望 該 中 心 於 一 九 七 一 Æ三月設備 

装 置 後 雨 星 期 或 一 個 月 之 內 卽 可 操 作 。 爲了採取實際步驟建 

立 中 心 之 刻 不 容 緩 ，發展方案總辦認爲最好依據能力研究的精  

神 ，照 發 展 方 案 參 加 中 心 的 辦 法 進 行 ，但須俟一九七一年一月  

發 展 方 案 理 事 會 有 所 決 定 。 所擬之建議均舆能力研究之建議  

相 符 合 ，封 於 工 作 必 能 改 善 。 紐 約 統 計 處 外 調 日 內 5：之人員 

僅 爲 其 人 員 之 一 小 部 份 。 現 時 在 總 部 所 處 理 之 事 務 將 甚 充 份 <

聯 合 國 體 系 能 力 研 究 C 聯 合 國 出 版 物 ，出 售 品 編 號 ： E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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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經 指 出 關 於 與 世 界 銀 行 集 團 取 得 協 調 事 ，正 在 碟 商 中 ，並在 

密 切 合 作 之 精 神 下 進 行 。

笠 九 、 理 事 會 於 討 論 結 束 時 覆 按 決 議 案 一 五 五 一 （四 + 九 ）， 

決 定 ：CÜ傭 悉 秘 書 長 關 於 計 算 機 的 機 關 間 合 作 間 題 節 略 （；E / 4 9 3 3 )  

內 所 提 建 議 ，業 已 審 議 秘 書 長 關 於 聯 合 國 組 織 體 系 內 電 子資料
■ J  Q

處理間題之報吿書  ，行 預 諮 委 會 關 於 該 報 吿 書 之 意 見 （A/ 

8008/Add 2 )  2。 及加 拿 大審 計 長 關 於 聯 合 國 組 織 體 系 內 電  

子 資 料 處 理 問 題 之 報 吿 書 （A/8072 )  ; (2)將秘書長節略及討  

論 此 間 題 之 紀 錄 轉 送 大 會 ；（3)嘉許設:立國際電子計算中心之提  

議 ，福 爲 協 調 之 有 效 方 式 ，可使各合作機關獲得裝置大規模計  

算 機 設 備 及 現 代 計 算 機 方 法 更 大 效 率 之 利 盈 ; (4)建議有代麦出 

席 協 委 會 之 各 組 織 檢 討 其 電 子 資 料 處 理 工 作 ，以期與中心取得 

協 調 ，並 考 慮 參 加 中 心 是 否 適 宜 ；（5)請秘書長就國際電子計算  

中 心 爲 聯 合 國 體 系 各 個 組 織 所 做 之 工 作 向 理 事 會 提 具 經 常 報 吿

2 0 參 閱 大 會 正 式 紀 錄 ，第二  + 五 屆 會 ，補編第八號甲



第五章 

組成及組織問題

A . 天然資源委員會的組成

理 事 會 於 其 第 四 + 九 屆 會 第 二 期 會 議 重 新 審 議 21 — 

九 七 0 年 七月 二 + 七 日 決 議 案 一 五 三 五 （四 + 九 ）設置的天然 

資 源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問 題 。

討 論 期 間 ，許多代表團辯說自規定設置天然資源委  

員 會 的 理 事 脅 決 議 案 一 五 三 五 （四 + 九 ）通 過 以 来 ，各區域團 

體進 行諮 商 的情 形 已經 顧示 對委 員會的 工作 已有非 常廣 泛的 興  

趣 ，因 此 委 員 會 應 予 擴 大 以 容 納 更 多 的 委 員 。 豐於委員會的 

任 務 规 定 非 常 廣 泛 ，其 成 員 顧 然 允 宜 儘 量 求 其 具 有 代 表 性 。 

其 他 代 表 圓 則 認 爲 委 員 會 成 M 應 照 理 事 會 決 議 案 的 規 定 ，保持 

二 + 七 人 之 數 。 這 個 數 目 是 經 過 冗 長 討 論 後 決 定 的 ，不應隨 

便 改 變 。

法 蘭 西 、週 柄 、希 職 、肯亞及美利堅合衆國提議  

(E/L 1 3 6 4 )理事 會應 重 申 其先 前 的決 議案 並決定 於經 過一 個  

適 當 的 試 驗 時 期 以 後 再 檢 討 委 員 會 的 組 成 問 題 。 有一個代表  

團 遺 辯 說 盟 於 這 個 委 員 會 的 職 務 係 屬 技 術 性 質 而 非 政 治 性 質 ， 

故 其 成 員 應 儘 量 求 少 ，旦 應設 法 代表各 種枝 術部 門而不 代表 廣  

泛 的 地 域 範 圍 。 就應用科 學及技 術促 進發 展諮詢 委員 會及 發  

展 設 計 委 員 會 等 委 員 會 言 ，委 員 人 數 較 少 已 證 明 有 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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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弓 理 事 會 根 據 義 大 利 、巴 基 斯 坦 及 秘 魯 的 提 議 （IV  

1 3 6 3 )以 + 八 票 對 六 票 棄 權 者 三 ，決定將天然資源委員會成員自 

二 + 七 人 增 至 三 + 八 人 ，並 依 此 修 正 決 議 案 一 五 三 五 （四 + 九)。

B . 選擧

委 派 應 用 科 學 及 技 術 促 進發 展 諮詢 委 員會 委 員一 人

O p

理 事 會 於 第 四 + 九 屆 會 第 二 期 會 議 核 可 秘 書 長 提  

名 Lord Bladcett 以 實 應 用 科學 及 技術 促 進發 展 諮詢 委 員會 因  

Sir lîorman \7rig'ht 逝 世 而 有 的 懸 缺 。

選擧天然資源委員會委員

^  理 事 會 無 異 議 一 致 選 出 天 然 資 源 委 員 會 委 員 三 + 八

人

月

+

23
其 中 + 九人經抽截決定任職兩年

三 + — 日 期 满 ，其 

一 日 期 满 。 委員

阿爾及利亞 

阿根庭 

澳大利亞 

奧地利 

坡利維亞

餘 + 九 人 任 職 年 至 一  

國 及 任 期 如 下 ：

任 期 於 +

至 一 九 七 二 年 + 二 

九 七 四 年 +  二月三

二 月 三 +

1972

1974

1974

1972

1972

日屆满

22 E / S  与 1 7 3 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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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

加拿大

中非共和國

智利

法蘭西

加彭

週納

幾內亞

印度

印度尼西亞

伊朗

伊拉克

義大利

牙買加

日本

肯亞

馬拉威

馬利

荷蘭

挪威

巴基斯坦 

秘魯 

菲律賓 

波蘭

羅馬尼亞 

« 子 山  

瑞典 

土耳其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  

阿拉伯聯合共和國  

大不列顏及北爱爾蘭聯合王國  

委內瑞拉 

南斯拉夫

1972
1972
1974
1972
1974
1974
1972
1974
1972
1974
1974
1974
1974 
1972
1975 
1974  
1972 
1972 
1974 
1974 
1974 
1972 
1972 
1974 
1972 
1972 
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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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 會議日屑

理 事 會 在 第 四 + 九屆會 第二期會議討論了  24與會議 

S 膀 有 關 的 兩 個 問 題 。

人 口 委 員 會 第 + 六屆， 之日期舆地點問題

理 事 會第 四 + 九 屆 會 對 於 人 口 委 員 會 第 + 六屆會的 

日 期 及 地 點 ，暫 不 作 成 決 定 ，俾使 秘書 處能夠 研究 可否 將該屆  

會 桃 在 適 當 日 期 在 ，所 擧 行 。 理事會在第四十九屆會第二期  

會 議 審 議 了 會 所 方 面 可 供 利 用 的 日 期 後 ，決定該屆會應於一九  

七 一 年 十 一 月 一 日 至 +  二 日 在 日 內 冗 擧 行 。

各 區 域 委 員 會 在 其 會所 以件 地 點擧 行 屆會 問 題

突 尼 西 亞 代 表 提 出 錫 蘭 、查 德 、印 度 尼 西 亞 、巴基 

斯 坦 、剛 果 人 民 共 和 國 、蘇 丹 、突尼西亞及上伏塔爲提案國的  

關於各 區 域經 濟 委員 會 在其 會 所以 外 地點 擧 行會 議 的決 議 草案  

一 件 （E/]  ̂ 1306)。 根 據 這 件 決 議 草 案 的 规 定 ，理 事 會 將 (a)重 

申 區 域 經 濟 委 員 會 經 常 屆 會 會 議 地 點 之 選 擇 是 否 適 當 問 題 ，如 

其 議 事 规 則 所 规 定 者 ，主耍 係屬以 政府 間機 關身份 擧行 會議 之  

各 該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並 (b)重申觀察員地位之給予係依據各  

該 匿 域 機 關 之 任 務 規 定 及 其 遂 照 憲 章 第 六 + 九 條 及經濟 f i 社會 

理 事 會 議 事 規 則 第 七 + 五 條 內 對 該 倏 所 作 解 釋 擬 IT 的議事規則， 

因 此 本 問 題 須 由 上 述 機 關 決 定 。 有人說明這件決議草案的用  

意 是 在 董 申 各 匿 域 經 濟 委 員 會 議 事 規 則 ，憲 章 第 六 + 九條及理 

事 會 議 事 規 則 第 七 + 五條內所載安拂各委員會雇會所應遵循的  

原 則 。

24 E/SE 1725,1727, 1729 0



討 論 期 間 ，若干 理事對 決議 草案正文第二段的措辭  

有 所 質 疑 。 他 們 認 爲 " 觀 察 員 地 位 " 的 概 念 雖 未 明 白 確 定 ， 

但 是 以 觀 察 員 地 位 以 積 極 態 度 與 以 消 極 態 度 參 加 聯 合 國 會 議 ， 

其 間 須 有 區 別 。 根 據 憲 章 及 依 照 成 例 ，任何聯合國會員國有  

權 出 席 聯 合 國 機 關 的 任 何 正 式 公 開 會 議 ，不 論 其 會 議 地 點 何 在 。 

另 一 方 面 ，按 照 理 事 會 議 事 規 則 第 七 + 五 條 規 定 ，非區域經濟 

委 員 會 委 員 國 之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爲 參 加 該 委 員 會 的 討 論 ，必須由 

該 委 員 會 本 身 依 其 任 務 規 定 或 議 事 规 則 之 有 關 规 定 加 以 邀 請 。 

豐 於 對 正 文 第 二 段 可 作 各 種 不 同 的 解 釋 ，有一位代表表示委員  

會 有 三 途 可 循 ：理 事 會可 表 明通 過 該決議 草案 對關於 憲章 第六  

+ 九 條 之 解 釋 的 現 行 償 例 不 會 發 生 任 何 影 響 ；或者提案國可表 

明 它 們 存 心 對 秘 書 長 及 本 組 織 有 關 此 事 的 现 行 慣 例 表 示 不 服 ； 

最 後 ，決 議 草 案 可 爱 加 修 正 ，使 其 用 意 更 爲 明 晰 。 若干代表 

團雖 然承 認嚴格 適用 現行 慣 例在 某 種政 治 情況 下 可能 使 某一 區  

域 經 濟 委 員 會 的 委 員 無 法 如 願 在 委 員 會 會 所 以 外 地 點 擧 行 會 議 ， 

但 是 表 示 所 議 糾 正 不 正 常 情 形 的 方 法 將 来 可 能 引 起 困 難 。

其他 代 表團 辯 說消 極 的 舆 積 極 的觀 察 員地 位 的區 別  

也 不 明 確 ，並 說 實 療 上 所 有 觀 察 員 多 少 都 是 很 積 極 的 。 而旦 ’ 

非洲 國家 倘若認 爲非洲 經濟 委 員會 允 宜在 其 會所 以 外地 點 擧行  

會 議 ，則這種考慮的重耍性自應超過非該委員會委員國之會員國 

的 假 定 權 利 。 有 人 表 示 非 洲 經 濟 發 展 問 題 ，不使其因注入外  

來 政 治 因 素 而 更 加 複 雜 ，已 夠 困 難 了 。

提 案 國 同 意 修 改 正 文 第 二 段 ，以 " 非 區 域 機 關 委 員  

國 之 聯 合 國 會 員 國 之 - 加 " 等 字 樣 代 替 " 觀 察 員 地 位 之 給 予 " 

一 句 。



討 論 結 束 後 理 事 會 以 + 四 票 對 五 ，棄 權 者 六 ，通過 

決 議 案 一 五 六 一 （四+ 九 ）其 中 理 事 會 Î (a)重 1$1匿域經濟委員 

會 經 常 屆 會 會 議 地 點 之 選 擇 是 否 適 當 問 題 ，如其議事规則所规  

定 者 ，主 耍 係屬 以 政 府 間 機 關 身 份 擧 行 會 議 之 各 該 委 員 會 的 職  

權 範 圍 ；並 (b)重 申 非 廣域 機 關委 員 之聯 合 國會 員 國之 參 加會 議  

係 依 據 各 該 區 域 機 關 之 任 務 规 定 及 其 遂 照 聯 合 國 憲 章 第 六 + 九

條及經濟暨社會理事會 議事 規則內 對  

規 則 ，因此本問題須由上述機關決定

該條所作解釋擬訂的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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